
 1

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 104 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 10:00 

二、地點:本校一樓會議室 

三、主席:周 校長 宗榮                         記錄:林詩瑀 

四、出列席人員：本校全體專任教師及職員代表(詳如簽到單)   

五、主席報告： 

(一)人事異動： 

    退休人員：英文科張永旺老師 

    辭職人員：數學科伍懋靈老師 

    新進人員：數學科代理教師 簡寬儒老師 

(二)招生成果豐碩，感謝全體同仁辛勞： 

    感謝各位同仁的努力，今年招生狀況相當好，原本高中部新生人數預定目標為 200 人，目前新生學  

    生人數國中部 52 人、高中部 267 人，本人參加校長會議時，他校校長也都恭賀本校此次招生成果 

    優異，相當感謝各位同仁的辛勞。 

    去年招生小組的成員加入了許多年輕組長、老師，在招生的策略上也有所革新，我們也能有效的收 

    集到學生的資料，促成此次豐碩的招生成果。 

    招生獎勵的方式待 10 月 20 日召開董事會後決議，在此也代表董事會感謝各位同仁的付出。 

(三)學生入學成績差距大，請老師了解學生程度，因材施教。 

    學生程度較需加強者，上課期間學習上可能較吃力，請所有任課老師對於程度較需加強的同學，可 

    事先請教務處提供學生入學成績，了解學生程度，尤其是數理科，講解方面應要更仔細、清晰，建 

    立同學學習的信心。 

    以往學生在課堂上都是聽課、抄寫筆記，希望今後各位老師可以設計讓學生實際動手操作的學習型 

    態，藉以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建立成就感。 

(三)重視課堂巡堂：違規學生的糾正與處置，改由任課老師督罰，兼任教師請學務處協助。 

     1.進行玻璃改善：將教室最後一片玻璃更換為透明玻璃，俾利巡堂人員察看上課狀況。 

     2.違規學生糾正：變更糾正方式，減少記過處分，改由任課老師督罰，兼任教師請學務處協助。 

(四)高三、國三學測與會考，擬請有經驗老師加強複習。 

    為提高本校升學率，讓學校的資源發揮，使學生能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學校，本學期將聘請資深、經 

    驗豐富的老師至本校辦理複習講座。 

(五)高一、國一本學期起，夜輔課實施分級上課，加強夜輔課績效。 

    本學期英文及數學兩科將採分級上課，國中部兩班分兩級，高中部以兩班分一級的方式進行，讓老 

    師能針對學生的程度來教學，提升夜輔課績效。 

(六)性別平等及校園霸凌事件的防患與處置。 

    1.高風險家庭或兒少保護案件 24 小時向學務處通報。 

    2.重視性別工作平等，如有相關事項，可向人事室通報。 

(七)其他宣導： 

    1.交通車管制： 

      車齡須 15 年內並需配置合格隨車人員，本校戶外課程請各位任課老師務必隨車督導。 

    2.登革熱防治： 

      請體衛組務必檢查容器是否有積水，避免滋生病媒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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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103103103103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告告告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通過修改本校出勤差假管理實施辦法第 14條第五項之規定，陪產日由 3日修改為 5 日。 

103103103103 學年第學年第學年第學年第 2222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1111 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通過修正本校組織規程。 

    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8 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40087701號函核定。 

二、通過訂定「高雄市私立正義高級中學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 

    經教育部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4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40088978號備查。 

七、各處室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補充報告： 

(一)教務處： 

    本學年度正義盃競賽提前至上學期辦理，日期為 105 年 1 月 24 日(日)，故活動宣導將於 10 月份 

    啟動，各位同仁也可藉由發送活動訊息建立人脈。 

校長補充報告： 

   1.專科教室的管理請教務處確實規劃管理，清潔部份請學務處體衛組加強清潔。 

   2.請各位同仁注意節能省電、省水。 

   3.同仁如有請事假，請務必提前辦理。 

八、提案討論： 

人事室 

案由一：修正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附件四) 

說  明：本辦法經 104 年 1 月 5 日第 15屆第 1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五) 

說  明：依據 104 年 07 月 03日修正公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 

        第二項修正為「教師有前項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定情事之一者…」，爰擬具本辦法第六條   

        修正條文，配合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俾利實務面之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12:20） 

    


